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93 亿。 

2018 年 1 月 3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
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
网络封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律师：谁判她有罪，谁就是在犯罪！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

报道）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上

午，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法院在香河

县政法委、610 以及公安国保的严密

操控下，对三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荆

连珍、郁兆霞、王建华非法庭审，北

京律师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 

当天上午八点五十左右，两辆警

车拉着十余个警察，来到法院大门西

侧，一个头目开始交代任务，然后每

辆车上两个警察，开始在法院大门两

侧的红绿灯之间绕圈、巡逻，其余五

六个警察在大门口附近监控监视。不

一会，过来很多各乡镇政法委、综治

办人员以及国保便衣，顿时恐怖氛围

笼罩法院周围。 

非法开庭前法官执法犯法 

约九点钟，三名法轮功学员被两

辆法警车及一辆特警车劫持到香河

县法院，她们被绑架十个月来一直被

非法关押在六十里外的三河市看守

所。香河法院原定九点开庭，庭审的

法庭就在一层。然而，三名法轮功学

员却被劫持到楼上，一个一个单独

“过堂”。法院听命于县政法委、610、

公安国保的指令，审判长周晓明等人

对三位当事人进行威胁、恐吓、欺骗、

诱导。 

十四日下午，律师会见荆连珍

时，她一直表示坚定信仰真善忍，坚

称自己无罪。非法开庭后，荆连珍机

械的、照本宣科的回答法官的问话，

一看就是受了很大压力，被逼迫认

罪。荆连珍的代理律师也同样遭到了

威胁与警告，审判长周晓明公然对律

师说：“荆连珍的工作我们在昨天就

已经做通，你就别再坚持，如果你非

要坚持，那就办你！”原定九点开庭，

就这样被拖延到十点多。 

十四日下午，律师刚会见完荆连

珍，香河法院法官就到了，法官说：

“以你现在的情况，判你七年以上是

板上钉钉。你要是认罪悔过，我们可

以考虑免于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或者

直接判缓……” 

法院外驱离、绑架声援民众 

现场来了许多法轮功学员以及

声援民众，他们有的走在人行道上，

有的待在停靠马路崖子上的停车位

的车里，静静的等待消息，没有影响

任何人。 

法院大门外，县610副主任张国、

公安国保大队长杨永利、副队长曹军

英、教导员池海泉，指挥几十个便衣

警察、协警、特警，跟踪、监控现场

声援民众，准备实施大抓捕。 

凡站立在法院门外及两侧百米

以内的人，一律驱离；法院对面马路

崖子上边停泊的车辆，发现车里有人

的，便衣盯梢、打电话汇报，一一记

录下来。 

多个便衣敲打一位老太太的电

动车门，“下车！下车！你是干什么

的？！”老太太平和地说：“我接孩子。

你也接孩子吗？”法院的东侧是香河

二中，便衣说：“那么大还用接吗？”

老太太“女孩子，不会骑车。你们这

么多人，是干什么呀？”“我都不知

道干什么，让我来我就来了。” 

十点多，法院大门西侧一位老太

太被强行搜包，多人被驱离现场，一

位男性法轮功学员刚从农业银行走

出来，就被绑架。 

不大一会儿，法院对面开始绑

架。警察让车里面的人下车出示证

件，不下车的就强行拽下来，再连推

带拽的弄上警车，还有被抬上去的。

有三辆车里坐着的十四位法轮功学

员被绑架，被劫持到香河县公安局。

加上农行前绑架的男学员，共有十五

人遭到绑架及非法拘禁。 

公开审理，形同虚设 

本应公开审理的案件，却不准市

民旁听，能够旁听的都是官方指派的

公务人员，三位法轮功学员亲属也只

占很少的席位。 

一位当事人的侄女想进入旁听，

工作人员一看身份证，说：“你不能

进去。”不大一会，她的公公和村书

记就来了，把她连推带搡的弄回家去

了。 

旁听席上，把法轮功学员亲属放

在了倒数第二排，亲属前边是廊坊

市、县委县政府、610 办、公检法司

人员、镇政府人员，亲属后边是一排

公安国保把守。一位家属说，“他们

是故意把我们放在最后边，不知这葫

芦里卖的是啥药？”这就是香河县公

检法人员在落实习当局的“依法治

国”、“公开审理”？ 

法院门前的便衣和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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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辩护 震惊现场、震撼人心 

法庭上，法轮功学员郁兆霞堂堂

正正地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 

郁兆霞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

好人的，祛病健身，修心养性，是高

德大法。二零零八年，只因我说了一

个“炼！”字，就把我劳教一年，迫

害得我几近双目失明；回家后，学法

炼功，视力很快恢复，没去医院，没

吃一粒药。法轮功教我修心向善，处

处事事为别人着想。 

问及手机，郁兆霞说：手机是我

的私有物品，任何人无权干涉。 

郁兆霞的代理律师，为郁兆霞作

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律师认为本案

立案侦查搜查程序违法、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而且郁兆霞并无危害国家

危害社会和他人实施犯罪的任何主

观意图，公诉指控不能成立，郁兆霞

无罪。 

律师指出：公安机关是走访到了

荆连珍家，既然是走访，进门就铐人、

搜查，且不出示任何证件，这本身就

是公安机关在违法，而且走访的是荆

连珍，可却到郁兆霞家里搜查，这问

题不辩自明，本案件事实不清。 

公诉人所举证据，不足为证。庭

上播放的语音电话内容，一个是“藏

字石”，一个是“古罗马帝国”。“藏

字石”是贵州省的一块石头，那是事

实；“古罗马帝国”那是历史事件，

有历史记载，是真实存在的。这两个

内容哪一个也证明不了郁兆霞违法

犯罪。 

对公诉人所列举的所谓的证据，

律师一一给予驳斥，并从不同的层面

证实郁兆霞是值得人们尊敬和称颂

的守法公民。 

律师说：郁兆霞能够真诚的把自

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美好向法

庭如实陈述，真，郁兆霞做到了；郁

兆霞自始至终尊重法庭，没回答问题

前，首先向法官问好，平静祥和的回

答问题，善，郁兆霞做到了；郁兆霞

（被长时间关押迫害）身患重病，每

晚要七八次厕所，几乎睡不了觉，但

是她忍着剧痛参加庭审，她想到的是

别人，她没有为自己着想，忍，郁兆

霞做到了。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我

们人人都需要。 

非法庭审从上午十点多钟直到

下午两点半左右，中间只休息十五分

钟。整个庭审过程，律师的无罪辩护

令所有庭审现场的人为之震惊：修炼

法轮功是合法的！ 

最后，郁兆霞的律师说：“就今

天的庭审，现场的所有人谁都不会说

郁兆霞有罪。郁兆霞这么善良，谁判

她有罪，谁就是在犯罪！谁要判她有

罪，谁的良心永远都会受谴责！” 

庭审结束后，律师向审判长提

出：郁兆霞病情严重，有生命危险，

建议给郁兆霞办理取保候审。审判长

周晓明说了实话：“这个案子，我当

不了家，得他们说了算。” 

事件回放 

二月十四日下午，香河县法轮功

学员郁兆霞与妯娌姐姐王建华，到同

村法轮功学员荆连珍家串门。三点左

右，香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及安平镇

派出所、安平镇政府司法所等十几个

人，突然闯入荆连珍家中，将郁兆霞、

王建华、荆连珍绑架，并非法抄家。

被绑架当日，郁兆霞、荆连珍被

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到三河市看守

所，王建华于次日被放回家。郁兆霞

和荆连珍的家人非常担忧亲人的安

危，顶着压力为她们聘请了律师。◇

执行上级违法命令 将来没人为你担责 
【明慧网】中共统治中国几十年，

政治运动不断。在每一次的政治迫害

运动中，为了强迫下级完成所谓的政

治指标任务，一些上级领导经常是利

用大会、小会的方式，来动员基层政

府工作人员尽快完成任务，在动员会

上，经常说：“你们无论采取什么方

式、什么手段，也要给我完成这个任

务，出了问题我负责。”“出了问题

我负责。”他真的能负责吗？  

在 1999 年，江泽民发动的迫害真善忍

的政治运动中，据明慧网报道出来的

因执行所谓上级迫害命令而遭恶报的

已达数万之多。这不包括被现政权以

反腐名义打下的一百多万中共各级官

员，绝大多数也是因迫害法轮功而遭

报，如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

伯雄、周本顺、李东生、张越、武长

顺、潘静苏等等。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反宪法和

法律的。今天，现政权所发起的反腐

大潮就是上天对行恶者的惩罚。同时

制定的公、检、法办案终身追责的法

律法规，就是在扭转和纠正切割与江

泽民的迫害政策。在当今现行法律的

框架下一个正常的案件，理应是公、

检、法独立办案、独立负责。为什么

唯独涉及法轮功的案件公、检、法却

不能独立负责，而是由政法委、

“610”负责呢？这本身就是对现行

法律的破坏吗？一些公、检、法官员

到今天还是在走过去江泽民时代的违

法老路。 

    现政权一再强调，依法治国，要

让每一起司法案件，体现出公平正

义，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身为公、

检、法的官员理应懂得公平正义、公

正执法的道理，无论在任何时候你就

是依据法律法规办案，你的良心永远

是心安的。反之如果你办的案件你明

明知道是冤枉的，迫于上级压力让你

定罪。一方面你会受良心的谴责，另

一方面现在已经不是江泽民时代，各

种法律法规不断推出，特别是终身追

责的条款就是给了公、检、法官员独

立办案的护身符，也是在给领导干部

干预司法、插手司法设立的防火墙。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你还不能

做到依法办案、公正执法、独立办案，

造成的法律后果，那真是要终身追责

了，到那时也没有悔恨的机会了。◇

 


